新北市109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監評人員培訓研習計畫
[bookmark: _GoBack]    109年5月19日新北教技字第1090880830號函訂定
一、計畫依據：新北市技術型高中雙語教育計畫。
二、計畫目的：
(一)增進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教師之英文專業詞彙。
(二)瞭解專業英文國際認證-行業詞彙與聽寫能力之技術。
(三)協助教師取得PVQC監評人員合格證書，並獲得監評人員培訓證明。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
(二)承辦學校：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
  四、研習時間：109年6月5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4時。
  五、研習地點：穀保家商鼎新樓3樓電腦教室(七)。
  六、研習內容：
	時間
	內容

	08：30~09：00
	相見歡

	09：00~10：00
	專業英文發展推動概況

	10：00~11：00
	專業英文教學測驗與監評1

	11：00~12：00
	專業英文教學測驗與監評2

	12：00~13：30
	~享用午餐~

	13：30~15：30
	監評技術與實務訓練

	15：30~16：00
	綜合座談











  七、參與對象：報名監評人員培訓者，須已取得至少1張PVQC國際認證。凡
      參與109學年度專業英文前、後測專案之學校，可優先錄取至多2名。
八、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須檢附PVQC國際認證書)於109年5月29日
    (五)中午前，將核章後之掃描檔傳至Email：p024@kpvs.ntpc.edu.tw穀
    保家商教學組石玉慧小姐，電話：(02)2971-2343分機204。
九、錄取通知：錄取通知將於109年6月2日(星期二)前，於穀保家商網站公
    告錄取名單，並電子郵件至錄取教師之信箱。
  十、參加研習教師暨承辦學校工作人員，於活動期間核准公(差)假及課務派
      代辦理。全程參與研習教師，由本局核予進修研習時數5小時。
  十一、研習費用：本計畫活動經費，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款補助。
  十二、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給予敘獎，敘獎額度參照「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及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2
        項第2款從寬給予工作人員嘉獎1次，以6人為限(含主辦人1人嘉獎
        2次)。


附件1
新北市109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監評人員培訓【個人報名表】
(每位教師請以電腦繕打1張)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性別
	 □男    □女

	教師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任教科目
	
	教學年資
	

	已取得PVQC國際認證書
(請務必檢附證明貼上)
	













	承辦人核章
	
	聯絡電話
	

	主管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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